	壹、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
	(以下加底線字為填寫說明，填寫後可刪除)


一、計畫背景與目標
· 研發計畫產生之緣起，如環境需求、問題分析、技術發展、客戶需求、組織內部的改變或解決方案說明，以及近2年客戶組成分析與產品/服務組成分析。
· 合作創新類別之聯合申請者須增列說明成員企業間合作模式及過去合作實績(與本研發計畫之關聯性)。
· 合作創新類別之連鎖體系者須增列說明總部經營概述(企業簡介、願景、現階段發展)、品牌優勢(品牌定位、目標客群)、營運型態(直營、特許/自願加盟)、及門市總數。
· 國際化進階創新者須增列說明國際服務貿易輸出之目標市場為何及選擇該地區之原因。
二、創新性及市場驗證規劃
· 說明創新服務模式、目標市場、服務改善情形、顧客價值、競爭優勢分析、研發標的競品分析及行銷計畫等研發計畫內容與實施方法。
· 合作創新類別之聯合申請者須增列說明主導企業所具備之能量、數位或實體平台規劃、相互鏈結之商業模式、多元發展方向及整合行銷計畫等，以及未來3年規劃藍圖。
· 國際化進階創新者須增列說明國際服務貿易輸出之開拓新國際市場或原有市場深入發展之商情及規劃，並提出明確的步驟、方法、流程或產品等行動方案。
· 須具有實際「市場驗證」期間規劃，且於結案達成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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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爭優勢分析
（二）行銷計畫及可行性評估
